风电产业发展规划

（2011年4月）

    风电是新能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风电产业发展,对于优化我市产业结构、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关规划及《荣成市“十二五”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特制定本规划。 

一、我市发展风电产业的有利条件
（一）具备丰富的风能资源。我市是全国首批绿色能源示范县，地处胶东半岛最东端，三面环海，海岸线全长495公里，处于，我国最大风能资源区。据有关部门估算，我市沿海富风地带达400平方公里，仅沿海一带陆地风能资源就超过100万千瓦，有效风能密度大于、等于200瓦／平方米的等值线平行于海岸线，沿海岛屿的风能密度在300瓦／平方米以上，有效风力出现时间百分率达80～90％，大于、等于8米／秒的风速全年出现时间约7000～8000小时，大于、等于6米／秒的风速也有400小时左右。另外，我市海上风能资源也极其丰富，可开发区域遍布我市北部、东部海上区域。据初步测算，我市陆上风能资源约在70万千瓦左右，海上风能资源约在80万千瓦左右，为风电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具备难得的政策机遇。风力发电是目前最为成熟的新能源，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近年来国内外风电行业飞速发展。从国家层面看，近年来扶持风电产业发展的政策不断出台，国家规划“十二五”期间全国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5000万千瓦以上。从山东省看，省政府于2009年出台了《关于促进新能源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沿海风电产业，并提出2010—2012年风电上网电价在积极落实国家补贴电价的基础上，省里适当给予每度电0.09元的补贴，原则上按照上网电价每千瓦时0.7元的标准执行，同时在金融信贷、土地供应及优惠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三）具备坚实的载体平台。今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山东省蓝色经济区规划，进入国家战略，山东省、威海市和我市相继出台了蓝色经济区建设实施意见。我市坚持高点定位，科学谋划，提出以推进海陆统筹、由海及陆、梯次推进，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先行区。省市各级均在规划中明确我市打造新能源基地的定位。蓝区及新能源基地建设，为我市风电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载体和平台，将进一步引导和风电产业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有序发展。
（四）具备一定的技术积累。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市就投资71万元引进三台丹麦风力发电机组，在成山头马兰湾建设全国第一个示范性并网型风力发电场，开创了风力发电的先河，积累了一定的风电建设技术和经验。随着国家《可再生能源法》、《促进风电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等产业政策的相继出台，我市适时抓住发展绿色能源的契机，自2004年起大力发展规模型风力发电产业，目前全市已投入并网运行的风电装机容量已达24万千瓦，为今后扩张发展积蓄了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

二、我市风电产业发展现状

（一）风电规模总量不断扩张。截止2010年底，我市已建成风电场6处，总装机容量约24万千瓦，年均实现发电量约4.8亿千瓦时，可折合17万吨标煤；在建风电场1处，总装机容量4.8万千瓦。预计到2011年底，全市风电总装机容量可达29万千瓦。

（二）风电配套产业快速发展。在加快风电发展的同时，风电配套产业不断壮大，风电产业链条不断延长。自2006年起，规划建设了风电产业配套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按照“以资源带产业，以资源引项目”的原则，将有限的风能资源与产业配套相结合，积极引进沈鼓风机总装等配套项目，同时引导我市具备条件的企业，引进风机制造关键技术或对现有的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提升风电配套产业水平。
（三）经济社会效益逐步释放。按照2011年可全部实现并网发电的29万千瓦风电计算，年可实现发电量约5.8亿千瓦时,实现销售收入4.06亿元，可折合21.6万吨标准煤，在优化我市电力结构的同时，有力促进了节能减排、生态环保等工作的巩固和加强。

三、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全面推进 “两个先行区”建设为目标，以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为主线，充分利用我市风能资源优势，加快培植壮大风电产业，坚持整体规划，科学布局，成片开发，分步实施，有序推进的原则，加强风电场建设，以风电规模化开发拉动风机配套产业的发展，形成具有荣成特色的风电产业链，实现风电与风电配套制造业的同步协调发展。

（二）发展目标

规划到2015年，全市风电总装机容量80万千瓦，其中陆上风电65万千瓦，海上风电15万千瓦。形成以沈鼓集团风机总装为核心，以华力风力发电机、寻山风机轴和风机法兰、荣川风机塔制造成等风机关键零部件为配套的产业链条，到2015年，全市风电装备产业年销售收入达到300亿元以上。
四、风电产业布局

依据我市蓝色经济区先行区空间及产业布局总体规划，统筹我市风能资源分布情况，按照“统一规划，因地制宜，规模开发”的原则，今后我市风电开发布局为“陆地四大风场”和“海上五大风场”。

陆上风场：依托现有风场建设，以成山、荫子、崖西、王连、宁津、虎山为中心，规划建设主要向内陆丘陵地带发展的四个陆上风场。

1#风场：成山镇西南部、港西镇南部、埠柳镇北部区域，规划总容量10万千瓦；

2#、3#风场：崖西、荫子镇区域，规划容量10万千瓦；

4#风场：王连镇、上庄、大疃及虎山区域，规划容量15万千瓦；

以上合计约35万千瓦。规划到2015年，我市陆上风机总装机容量达到65万千瓦。

海上风场：规划建设以港西、成山、俚岛、虎山临近海域为中心的五大海上风场。
1#风场：朝阳港大桥以西，港西镇北部海域及可利用滩涂，规划容量15万千瓦；

2#风场：朝阳港大桥以东，成山镇北部海域及可利用滩涂，规划容量15万千瓦；

3#风场：俚岛镇南我岛以东海域及可利用滩涂，规划容量 15万千瓦；

4#风场：宁津街道东部、北部海域及可利用滩涂，规划容量15万千瓦；

5#风场：虎山镇好当家集团以西海域及可利用大坝及滩涂，规划容量10万千瓦。

以上合计规划总容量80万千瓦。规划“十二五”期间，在海上1#、4#风场先期启动海上风电项目建设，至2015年海上风电建成装机规模15万千瓦。

今后一个时期，陆上风场将以规划的四大风场作为风电开发重点区域，海上风场以规划的两大风场作为开发重点区域，其他区域原则上不再建设新的风电项目。

五、发展重点
（一）大力发展陆上风电项目。2011年，启动陆上1#、2#、3#、4#风场建设工程，到2014年开发完成全部风电建设项目，到“十二五”末，使全市陆上风电场形成装机容量65万千瓦。

（二）及时启动海上风电项目建设。2012年开展海上1#、4#海上风场的前期工作，2013年启动海上风电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并开工建设。至2015年实现海上风电装机容量15万千瓦。

（三）扩大风电装备产业规模。立足现有配套产业及园区优势，以风电场的规模化建设带动风机配套产业化发展，着力把我市建设成为山东省重要的风电配套产业生产基地。重点建设总投资16亿元的沈鼓集团风机总装项目，以及华力电机集团的风电发电机项目、寻山锻压的风机轴和风机法兰项目、荣川港机的风机塔筒制造项目，同时支持我市现有的具备条件的企业向新能源配套领域发展，积极为风电产业配套，延长风电产业链条。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对新能源配套产业的支持，使到2015年，我市风电产业自给配套率达到60%以上，形成300亿元以上的销售规模。

六、政策措施

（一）合理开发资源，推动风电装备产业发展。依据山东省风力发电发展规划，山东省发改委是全省风电场建设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统筹管理全省风电场建设工作。市发改局根据风电产业发展情况，对拟建设风电场合作协议进行初审后，报市政府审定，并报威海市发改委备案确认授权开展前期工作，统一由市政府与开发商签订风电场开发合作协议。未经授权机关许可，任何企业和个人不能擅自开展风电场预可研等前期工作；获得风电场项目开发权的企业，未经授权机关许可，不得进行开发权转让。加强对签约项目跟踪管理，对未按协议履行承诺的项目，一年启动预警，两年收回开发权，确保科学、有序、高效开发使用风电资源。

（二）拓展融资渠道，加大投入强度。根据产业发展政策和我市风电产业发展规划，以风机关键零部件部件为重点，支持和引导内资、外资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建设一批总投资亿元以上的风机关键零部件项目，并依托骨干企业，实行集中布局，发展一批有特色、有规模、有影响的风电装备产业集群。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上市融资、发行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方式筹集资金。加快设立全市风险投资，引导创业风险投资支持风电产业的发展；搭建与完善银企对接合作平台，促进金融机构加大信贷等支持力度。

（三）落实扶持政策，支持企业发展。严格执行和落实国家已经出台的扶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全面贯彻《国务院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和《关于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以及山东省人民政府于2009年底出台的《关于促进新能源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对各类投资主体研制开发风电装备产业项目实行鼓励政策，加快项目的核准或备案。对技术先进、优势明显、带动和支撑作用强的重大项目，及时纳入全市重点项目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优先给予土地、信贷等支持，加快办理税收减免确认手续。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支持申报国家开设的科技重大专项、高技术产业化专项、重点行业结构调整专项、装备制造业发展专项等国债资金和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以及省有关部门管理的专项资金。支持企业与风电公司合作，积极尝试以成套装备作价投资，参与风电场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

（四）加大研发力度，推进自主创新。推进产学研联合。促进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紧密，稳定的合作关系，联合建立研发、检测和实验等机构，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加强人才培养引进，对企业研发中心、引进创新创业人才、企业消化吸收再创新工程技术人才给予资金资助。鼓励技术入股、作价出让、许可使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通过收购兼并国外企业，直接获取国外先进技术。依托骨干企业加快建立风电产业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等创新平台，参与产品标准制定。加快发展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风机发电机等关键零部件测试平台，推进产品标准化技术研究服务、安全质量标准化技术研究服务和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推广。

七、规划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大产业组织协调力度，统筹风电产业发展规划，协调产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成立市新能源产业推进协调小组，由市政府分管市长任组长，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发改局，具体负责风电产业发展布局规划、项目准入、签约审查、项目报备、协调推进等工作。市发改局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分析风电产业发展情况，协调解决矛盾和问题，重大问题及时提交市政府会办研究。

（二）优化发展环境。加强风电产业运行情况分析，研究产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和新趋势，及时发布产业发展信息，引导企业健康发展。市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密切配合，落实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在项目审核、资源配置、人才引进等方面提供支持和服务。 
（三）严格目标考核。制定风电产业发展规划实施方案，明确项目指南、技术方向、生产规模、标准要求等，并制定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和工作计划，进行分解和落实，实施目标考核，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和重点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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